
苗栗縣縣有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 
 

                   中華民國 109 年 5月 11 日府財產字第 1090087538C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6 日府財產字第 1090132703 號函修正第六點 

一、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積極處理被占用之縣有不動產，維護縣產

權益，促進土地合理利用，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占用，指無權占有縣有不動產。 

三、政府機關或非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構占用縣有不動產者，如因公務或公

共需要使用，得依法申辦撥用。但不配合申辦撥用或使用情形不符合撥用

規定者，應通知占用機關（構）自行拆除或騰空交還。 

前項但書情形，占用機關（構）不配合辦理者，應協調其主管機關督促辦

理，必要時，循司法途徑訴請排除。 

本要點所稱騰空交還，指占用機關（構）或占用人應將占用範圍之地上物

拆除、移除廢棄物，並繳清水、電及稅捐等費用後點交予管理機關（單位）。 

前項騰空交還期限由管理機關（單位）斟酌工程需要及實際情形決定，但

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四、縣有不動產被占用，其符合苗栗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

治條例）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者，得以出租、讓售、專案讓售、視為空地

標售、現狀標售或委託經營等方式處理。 

   無法依前項規定處理之被占用縣有不動產，應通知占用人自行拆除或騰空

交還。占用人拒不配合辦理者，得斟酌占用情節，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違反相關法律或使用管制者，通知或協調主管機關依法處理。 

（二）以民事訴訟排除。 

（三）依刑法第三百二十條規定移請地方警察機關偵辦或逕向檢察機關告

訴。占用情形影響國土保安或公共安全者，優先移送。 

（四）其他得排除占用之適當處理方式。 



五、縣有不動產被占用者，自本府發現被占用之日起，在依法處理完成前，先

依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向實際占用人追溯收取自占用之日起之使用

補償金，逾五年者以五年計收，未逾五年者依實際占用期間計收。該實際

占用日期，得由占用人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占用期間使用補償金，應依本府核定之租金率計算，向實際占用人追收。 

管理機關（單位）為加速騰空收回被占用之縣有不動產，符合下列情形者，

得免收或減收： 

（一）占用人為政府機關或非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占用作為公共設施，

供不特定人使用而無收益者，免收使用補償金。 

（二）占用人為政府列冊有案之低收入戶，並持有權責單位核發證明者，

其使用補償金減半計收。 

（三）管理機關以民事訴訟請求返還前，占用人自行騰空交還；或配合依

限騰空交還者，得免收使用補償金。 

（四）管理機關以民事訴訟請求返還前，占用人自行騰空交還時間已逾管

理機關所限期日者；或管理機關以民事訴訟請求返還，於一審判決

前，占用人自行騰空交還，經撤回訴訟或和解者，使用補償金得減

半計收。 

被占用之縣有不動產依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辦理收回後，再遭原占用

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或同戶設籍之人占用者，其使用補償金不予免收或

減收，管理機關應依相關規定儘速處理。第一項原已收取之使用補償金，

不予退還。 

得予免收或減收使用補償金案件，如經訴請排除侵害，應於占用人繳清訴

訟相關費用後始得適用。但已取得確定判決、支付命令裁定確定證明書、

債權憑證或其他執行名義者，仍應照數追收。 

 



六、管理機關（單位）應於每年一月及七月依列管之占用資料，掣發前半年之

使用補償金繳款書，郵寄占用人於一個月繳納期限內，向指定公庫繳納。

但前段收取方式若有行政效率或成本效益考量者，得由管理機關(單位)專

案簽准後，於每年一月掣發前一年之使用補償金繳款書。占用人如未依限

繳納者，應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九條及第二百三十三條規定，請求其支付自

繳納期限屆滿後至實際繳交之日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免收遲延利息： 

（一）未經聲請法院發給支付命令或依法起訴，而占用人已一次繳清或申

請分期繳納使用補償金者。 

（二）管理機關（單位）寄送之使用補償金繳款書，尚未送達占用人。 

（三）其他經本府認定情況特殊有利管理者。 

七、占用人如因財務困難，無能力一次繳清使用補償金，其應繳使用補償金總

額為新臺幣（以下同）二萬元以上者，得向管理機關（單位）申請以分期

付款免計息方式繳納。 

前項情形，管理機關（單位）得視占用人經濟能力及積欠金額多寡，依下

列原則酌情定之： 

（一）積欠金額在二萬元以上，至二十萬元者（含），得分二至三十期繳納。 

（二）積欠金額逾二十萬元，至四十萬元者（含），得分二至四十二期繳納。 

（三）積欠金額逾四十萬元，至八十萬元者（含），得分二至五十四期繳納。 

（四）積欠金額逾八十萬元者，得分二至六十期繳納。 

前項分期付款以一個月為一期，期數最多以五年為限。每月應繳金額以百

位計算不得低於新臺幣一千元。每期繳納期限一個月。 

占用人申請分期繳納之期數不符合前二項規定者，應檢具低收入戶或其他

足資證明經濟困難之相關證明文件，經管理機關（單位）審酌，認有特殊

情形得依其他方式辦理分期付款之必要時，應敘明理由專案簽報首長核准



後，始得辦理。 

依本要點第六點第一項所定之使用補償金，於分期付款期限內，仍應依限

繳納。 

八、占用人向管理機關（單位）申請以分期付款免計息方式繳納使用補償金時，

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如附件一）。 

（二）身分證明文件。 

（三）分期付款承諾書（如附件二）。 

（四）符合第七點規定之證明文件。 

經審查不符第七點規定之申請資料而有欠缺者，應限期通知補正，逾期未

依規定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九、管理機關（單位）核准分期繳納者，應函文通知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核准分期之期數及每期應繳納之金額。 

（二）核准分期之任何一期逾期未繳納者，或於分期付款期限內，本要點

第六點第一項所定之使用補償金，應依限繳納，而逾期未繳納者，

廢止原核准分期繳納之決定，餘未繳納之使用補償金視為全部到期

並計收遲延利息。 

（三）其他必要記載之事項。 

十、占用人經核准分期繳納，如有下列情形發生者，管理機關（單位）應廢止

原核准分期繳納之決定，所餘應繳而未繳納之使用補償金視為全部到期，

並通知占用人於文到限期內一次繳清積欠之全部使用補償金，並就遲延部

分計收遲延利息： 

（一）有任何一期逾期未繳納。 

（二）於分期付款期限內，未依限繳納本要點第六點第一項所定使用補償

金。 



十一、被占用之縣有非公用不動產，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視為空地，依本

自治條例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規定辦理標售： 

（一）地上種植蔬菜、水稻、竹類、果樹、雜木或其他農作物。 

（二）地上有非供居住使用之簡易棚架（屋）或貨櫃屋。 

（三）地上有簡易之畜禽舍。 

（四）地上有水井、蓄水池、魚池、晒場、庭院或舖設水泥、柏油。 

（五）地上有廢置之防空洞或碉堡。 

（六）地上有駁坎、花台、圍籬、護坡、擋土牆或廣告牌。 

（七）地上有堆置物。 

（八）地上有簡易攤位、停車場及其設施。 

（九）地上有私設之水溝或作巷道使用。 

（十）其他經標售機關認定占用情形簡易。 

十二、管理機關（單位）依本自治條例第七條規定將不動產按其變動用途之性

質移歸有關機關（單位）管理時，如有被占用情形者，應依同條第五項規

定排除占用後再行移交。但已徵得接管機關（單位）同意先行移交者，不

在此限。 

十三、對於未按期繳納使用補償金之占用案件，管理機關（單位）依下列步驟

辦理催收： 

（一）以電話聯絡或明信片通知：占用人逾繳款期限仍未繳納使用補償金

者，應以電話或明信片先行催繳，協調一次繳清或分期繳納。 

（二）現場訪談：派員至現場訪談，協調一次繳清或分期繳納。 

（三）以掛號函件催告：無法依前二款規定取得連繫，或經通知後仍未繳

納者，應再以公文掛號催告限期繳納。 

（四）依督促程序聲請支付命令或依法起訴：如依前開步驟進行催繳仍未

繳納，蒐集相關資料後，聲請核發支付命令或依法起訴。 



（五）查報違章或危險房屋拆除：占用者已死亡尚未辦理繼承登記，查無

所有繼承人資料；占建地上物查無房屋稅籍資料而占用人不明；或

經個案認定有拆除需要者，得移請建管單位查報拆除。 

十四、經催收後占用人仍不願繳交占用期間之使用補償金者，敘明協調經過，

管理機關（單位）簽報首長核准依法提起訴訟，其訴訟作業流程如下： 

（一）律師人選：視個案難易情形簽請委聘律師代理訴訟或由業務承辦人自

行代理訴訟。 

（二）在訴訟進行中，占用人主動繳清積欠之使用補償金及回復原狀、返還

土地，或依第七點辦妥分期攤還手續，得視個案申請撤回訴訟或於訴

訟中和解。但訴訟費用應由占用人負擔。 

（三）管理機關於接獲法院判決本府勝訴之判決書或和解筆錄後，應依下列

各項步驟辦理（敗訴之判決並應於判決書所訂上訴期間，簽報首長是

否續行提起上訴）： 

1.檢陳判決書或和解筆錄及敘明處理方式簽報首長核裁。 

2.接獲第一、二審判決書，若被告（占用人）未於上訴期間提起合法

上訴者，則於期間終止之日起即向法院聲請付予判決確定證明書。 

3.接獲法院和解筆錄之日起或判決確定訴訟費用裁定書之日起一個

月內，發文促請被告（占用人）於限期內依和解內容或判決內容履

行義務。 

十五、期限屆滿而被告（占用人）仍未依和解筆錄或判決內容履行或無特殊理

由不完全履行時，應就判決事項依法聲請強制執行，其作業流程如下： 

（一）蒐集占用人財產資料：檢附判決確定證明書或和解筆錄、占用人姓

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洽請稅捐稽徵機關提供財產總歸戶資料，據

以請領占用人所有之土地、建物登記等資料，作為聲請強制執行之

標的。 



（二）經查占用人有財產可供強制執行者，應即簽報首長委請律師代理或

由業務承辦人自行代理，聲請強制執行。 

（三）經查占用人現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者，得據以依法向法院聲請發給

債權憑證。 

（四）債權憑證之管理： 

1.承辦人員應於收到債權憑證時，先檢查憑證內各欄記載有無錯誤

或不符，如有錯誤或不符者，應即函請法院更正後影印乙份併案

歸檔，正本移請債權憑證管理人員保管。 

2.債權憑證應每年三月底前清理，洽請稅捐稽徵機關提供財產總歸

戶資料。凡查有可供執行之財產者，應再聲請法院再予強制執行。 

3.債權時效屆滿前六個月，應儘速依法聲請法院重新發給債權憑

證。 

十六、積欠之使用補償金經催繳或訴訟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檢具相關資

料簽報首長核准後註銷： 

（一）訴訟案件，查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且已取得債權憑證滿五年者，

應檢附債權憑證及財稅資料中心財產查詢資料。 

（二）占建地上物已辦理拆除者，應檢附除籍謄本及稅捐稽徵機關查無辦

理繼承之公文影本或房屋稅籍登記之公文影本，及現場已拆除之照

片。 

（三）積欠期間已逾五年請求權時效部分之積欠款，經電話、公文等催繳

仍未繳納，依法訴追已無實益者，應檢附本府相關催繳之公文影本。 

（四）積欠金額未滿一千元，經電話、公文等催繳仍未繳納，依法訴追不

敷訴訟規費，而無實益者，其已逾五年請求權時效部分之積欠款，

應檢附本府相關催繳之公文影本。 

 



十七、辦理縣有不動產被占用案件之管理機關（單位）承辦人員及主管，其作

為對維護縣產權益具有重大貢獻者，得依「苗栗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

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報請核准敘獎事宜。 

 

 

 

 

 

 

 

 

 

 

 

 

 

 

 

 

 

 

 

 

 

 



附件一 

分期繳納積欠使用補償金申請書 

申

請

人

填

報

事

項 

受理機關 苗栗縣政府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簽  

章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聯
絡
電
話 

市話： 

(0  ) 
          

行動電話： 

戶籍 

地址 

          縣（市）         市（鎮鄉）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通訊 

地址 

□同上戶籍地址 

  

附

繳

證

件 

請勾選 證        件        名        稱 

□ 
1.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如身分證影本、戶ロ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 2.已填妥之分期付款承諾書乙紙 

□ 3.申請原因證明文件（以下任繳一種）： 

□ (1)低收入戶或清寒證明文件。 

□ (2)申請人或直系血親身心障礙證明文件。 

□ (3)符合「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四條規定之證明文件。 

□ (4)足資證明財務或經濟困難之相關文件。 

□ (5)其他證明文件：                                 。 

□  

註：1.「收件日期」欄空格，申請人請勿填寫。 

2.以上附繳證件若為影本，應由申請人自行核對與正本相符並註明認章。 



附件二 

苗栗縣縣有不動產被占用積欠使用補償金分期付款承諾書 

 

一、占用基本資料 

（一）占用人姓名： 

 

（二）不動產標示： 

□土地標示：      縣（市）      市（鎮鄉）       段   小段 

地號，共    筆土地。 

  （地上建物門牌：      縣（市）      市（鎮鄉）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房屋標示：      縣（市）      市（鎮鄉）    段  小段 

建號，共    筆建物。 

  （門牌：      縣（市）      市（鎮鄉）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三）積欠期間及金額：      

□使用補償金：自       年       月至       年       月， 

計新臺幣                      元。 

□遲延利息：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新臺幣                元。 

※上述積欠費用總金額，合計為新臺幣                     元。 

 

二、申請資格事項及承諾分期付款繳付方式： 

符合「苗栗縣縣有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處理要點） 

第七點    項第    款規定，繳付方式： 

□按每月為一期，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共分     期攤

繳，第一期繳納金額為新臺幣              元。之後     期繳納金

額為新臺幣                 元 (如有利息另計）。 

□先繳新臺幣          元，餘積欠款項新臺幣              元，共

分      期攤繳，第一期繳納金額為新臺幣                元。之

後      期繳納金額為新臺幣             元。 



 

三、其他承諾事項 

（一）立承諾書人願依照分期付款繳納日期及金額按時繳納，如核准分期

之任何一期逾期未繳納者，或於分期付款期限內，本處理要點第六

點第一項所定占用列管之使用補償金，應依限繳納，而逾期未繳納

者，廢止原核准分期繳納之決定，餘未繳納之使用補償金視為全部

到期，遲延部分按民法第 229 條及第 233 條規定計算遲延利息併予

加計，並任由貴處（局）依法追償，絕無異議。 

（二）立承諾書人如欲移轉上述土地之地上建物予第三人（過戶承租）或

申請承購上述土地時，其未到期之欠繳款項，應提前一次繳清。 

（三）立承諾書人之住址、電話變更時，立承諾書人應主動通知貴處（局）

更正。 

此致 

苗栗縣政府        處(局) 

 

 

立承諾書人：                                   (請蓋印章）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戶籍地址：         縣（市）         市（鎮鄉）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1.本承諾書所蓋印章，應與申請書之印章相同。 

2.本承諾書一式三份，自簽訂之日起生效，一份交由立承諾書人收執，

一份由管理機關（單位）歸檔存查，一份交承辦人列管填註繳款情形。 


